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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文件
豫文旅产业〔2021〕4 号

关于开展第二批河南省夜间文旅消费

集聚区评选命名工作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：

为认真落实《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

消费潜力的通知》（豫政办[2020]17 号），大力发展我省夜间文

化和旅游经济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省文化

和旅游厅决定开展第二批河南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评选命名

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是指四至范围明确，夜间文旅消费人气

聚集、消费业态多元、消费项目集中、消费品牌汇聚、惠民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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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富、融合发展突出，有较大规模、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特定文

旅消费区域，包括 4A 级以上景区，有商业活动的文化产业园区、

街区、文体商旅综合体等。申报对象需已正常营业，暂未运营或

处于试运营阶段的不得申报。已命名的河南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

区不再申报。

二、申报主体

集聚区所在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作为申报主体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业态集聚度高。文化和旅游业态集聚，产品和服务供

给丰富，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人次及消费规模较大。街区、文体

商旅综合体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商业区域内夜间营业商户中的文

化类商户数量或营业面积应占比不低于 40%；旅游景区提供夜间

游览服务的天数较多，夜间营业的文化娱乐设施项目数量或游览

面积应占比不低于 40%。

（二）公共服务完善。夜间社会治安、照明、卫生、交通、

移动通信情况良好；夜间出行便利度较高，有基本满足消费者夜

间出行需求的公共交通服务；区域范围内及周边区域合理设立基

本满足消费者夜间停车需求的停车位。

（三）品牌知名度较高。区域内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活动形

式多样、内容丰富，形成集聚效应、品牌效应，在本地居民及外

地游客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强的吸引力。街区、文体商旅综

合体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商业区域内文化类商户营业收入较高；

旅游景区经营状况较好，年旅游人次、年营业收入及盈利水平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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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。

（四）市场秩序规范良好。文化和旅游市场秩序良好，消费

环境诚信守法、文明有序、健康绿色，消费者夜间消费维权便利。

近 2年（营业不足 2年的自营业之日起）区域范围内文化和旅游

企业、项目和设施在内容安全、生产安全、食品安全、生态环境

等方面没有出现较大违法违规问题。

（五）政策环境良好。当地政府重视发展夜间文化和旅游经

济，合理规划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设施空间布局，推进包容审慎

监管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，引导市场主体创新夜间文化和旅游消

费业态；对申报对象予以重点扶持，制定实施资金奖补等优惠政

策。

四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省辖市所在地符合申报条件的集聚区由申报主体向所

在省辖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申报,省辖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通过

合规性审查、专家评审（必要时可进行实地考察）等方式进行审

核，形成审核报告，并根据审核结果择优确定集聚区推荐名单报

省文化和旅游厅。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人民政府作为申

报主体申报材料直接向省文化和旅游厅申报。

（二）洛阳、郑州、开封市作为国家级消费示范试点城市推

荐名额不超过 3个，其它省辖市推荐名额不超过 2个，济源示范

区和省直管县（市）推荐名额不超过 1个。

（三）省文化和旅游厅将通过专家复审、个别现场实地考察

等方式，综合考虑区域发展水平、不同集聚区类型，确定并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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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聚区名单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集聚区建设工作的组织开展和动

态管理，加强对集聚区的政策支持和宣传推广，指导和支持集聚

区特色化、差异化、品牌化发展。

（二）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文化广电和旅

游局统筹推动本地区集聚区的建设工作。集聚区的审核、推荐工

作，要突出文化旅游特色，不得推荐文化内涵不足的美食城、购

物街、传统商业综合体等。同时，立足现有政策资金，加强与相

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对集聚区予以指导和支持。

（三）申报主体是集聚区建设的责任主体，要加强对集聚区

建设的统筹规划，推动集聚区提质升级增效，不断提升集聚区的

带动引领作用，促进夜间文化旅游经济发展，同时，做好疫情防

控及安全生产工作。

省辖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审核情况报告、申报主体的申请

报告、集聚区申报表、夜间文旅消费图片等推荐材料装订成册；

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作为申报主体的申请报告、集聚区

申报表、夜间文旅消费图片等推荐材料装订成册。以上材料一式

两份，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寄送至指定地址，电子材料发至

指定邮箱并用 U盘存储后随纸质材料一并寄送。

联系人：张洋 李信甫

联系电话：0371—65509435 65506348

地 址：郑州市纬二路 10 号 1320 房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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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 箱：chanyechuyx@163.com

附 件：河南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申报表

2021 年 11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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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河南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申报表

申 报 对 象

申报主体（盖章）

申 报 时 间

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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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对象

区域范围（四至）

所属类型（单选）

□街区 □文体商旅综合体 □旅游景区

□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商业区域

□其他（请注明）

申报主体

负责人 职务

联系人 职务

联系电话 邮箱

通信地址

运营主体
申报对象的实际运营机构。如无，可不填。

省辖市文化旅游主管

部门审核推荐意见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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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对象集聚文化和旅游业态情况（对照通知评选要求填写。以

下指标需要提供定量数据：1.街区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商业区域：

占地面积，四至，商户总数及营业面积，文化类商户数量及营业

面积，夜间营业商户数量及营业面积，夜间营业文化类商户数量

及营业面积，2019、2020 年文化类商户年营业收入。2.文体商旅

综合体：四至，商户总数及营业面积，文化类商户数量及营业面

积，夜间营业商户数量及营业面积，夜间营业文化类商户数量及

营业面积，2019、2020 年文化类商户年营业收入。3.旅游景区：

占地面积，四至，文化娱乐项目数量、游览面积，夜间开放的文

化娱乐设施数量、游览面积，2019、2020 年的旅游人次及营业收

入，2019、2020 年夜间旅游人次及营业收入。另，上述文化类商

户（文化娱乐设施）请说明主要类型、提供典型商户（项目）名

录及经营业态介绍。注：夜间指 18：00 至次日 6：00。）

申报对象公共服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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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对象品牌知名度

申报对象市场秩序情况

地方政府政策支持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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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：产业发展处

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1年11月17日印发

校对：张洋


